附件1
技术要求

1、本次安全鉴定内容包括：淮安引江闸1座工程安全鉴定。

2、安全鉴定工作内容应按照《水闸安全鉴定管理办法》(水运管〔2026〕34号）、《水闸安全评价导则》（SL214－2015）等规程、规范执行，工作内容包括1、现场安全检查；2、现场安全检测；3、工程安全监测、现状质量、运行管理评价；4、安全复核与评价；5、安全综合评价等；6、通过省水利厅专家组鉴定验收等。
3、现场安全检查应在设计、建设、运行管理和规划与功能变化等资料收集的基础上，现场检查土工建筑物、石工建筑物、混凝土建筑物、金属结构、机电设备、工程管理和安全监测设施等。结合工程存在的安全问题、隐患和疑点，对工程安全管理进行初步评价，提出安全检测和工程复核计算项目，编写工程现状调查分析报告。

4、现场安全检测包括确定检测项目、内容和方法，主要是针对地基土和填料土的基本工程性质，防渗、导渗和消能防冲设施的有效性和完整性，砌体结构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金属结构的安全性，机电设备的可靠性，监测设施的有效性等，按有关规程进行检测后，分析检测资料，评价检测部位和结构的安全状态，编写现场安全检测报告。

5、工程安全监测资料分析主要包括监测系统完备性及监测资料可靠性评价，监测资料分析及其反映的工程安全性态初步评估；现状工程质量评价主要对水闸现状工程质量是否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进行评价，并分析工程质量缺陷成因及对水闸安全运行的影响；运行管理评价主要对水闸运行管理能力、控制运用、维修养护等进行评价。
6、安全复核与评价应以最新的规划数据、水文资料、检查检测资料和安全检测成果为依据，按照现行有关技术标准，进行建筑物的整体稳定性、抗渗稳定性、抗震能力、消能防冲、结构强度以及金属结构、机电设备等复核计算，编写安全复核计算分析报告。
7、安全综合评价应在现状调查、安全检测和安全复核计算基础上，充分论证数据资料可靠性和安全检测、复核计算方法及其结果的合理性，提出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安全类别评定结果和处理措施建议，编制安全评价报告。
8、遵守合同工期要求，及时提交安全检查分析报告、安全监测报告、安全评价报告等，通过安全鉴定审查，根据专家组意见，对安全评价报告进行完善，直至通过验收。
